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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明知状态下
转发他人网络谣言不构
成犯罪

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
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
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如
果行为人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
誉的事实，实施了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的行为，主观上具有侵犯他人名
誉权的故意，客观上也对他人的名
誉造成了实际损害，情节恶劣的，以
诽谤罪定罪处罚符合刑法的规定。

该司法解释明确，如果行为人不
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信
息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害
人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按照
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也不构成诽
谤罪。

二、在网络辱骂恐
吓他人属于寻衅滋事罪

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
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
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
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
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
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三、同一诽谤信息
实际被点击五千次为情
节严重

司法解释第二条采取列举的方
式，对诽谤罪构成要件中的“情节严
重”标准，从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
浏览、转发的次数，诽谤行为的后
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方面加以
具体化，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更
强。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
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
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
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从而为诽谤
罪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
准。考虑到转发信息会造成多人浏
览该转发信息的后果，经实证研究
和专业论证，本项对诽谤信息被点
击、浏览次数与被转发次数，在数量
标准上作了区别规定。

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二）项规
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

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
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上
述危害后果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
生，则不问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
览或者被转发次数，即可直接认定
为“情节严重”，依法予以刑事处
罚。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规
定，“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
罚，又诽谤他人的”，也认定为“情节
严重”，体现了刑法对行为人主观恶
性、人身危险性的重视和评价。

四、有偿删帖可被追
究刑责

司法解释规定，以营利为目的，
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或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
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
市场秩序，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
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
万元以上，单位非法经营数额 15万
元以上，或违法所得 5万元以上的，
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以非
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五、行为人不明知
而发布虚假信息不构成
非法经营罪

解释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他
人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构
成非法经营罪的，必须以行为
人明知所发布的信息是虚假信
息为前提。但对于通过信息网
络向他人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的，解释不要求行为人明知所
删除的信息为虚假信息。

六、网络反腐部分
内容失实不明知不构成
诽谤罪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
工在此间指出，“网络反腐”、“微博
反腐”，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
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
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
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
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
责任。

七、以网络发帖、删
帖等方式要挟他人索取
财物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司法解释规定，以在信息网络
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

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
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要
挟、威胁行为，不管是发帖型还是删
帖型，实质上都是借助信息网络，主
动对被害人实施要挟、威胁，进而索
取公私财物，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司法解释
使用了“信息”，而非“虚假信息”的
表述，因此，行为人威胁将要在信息
网络上发布涉及被害人、被害单位
的负面信息即使是真实的，但只要
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以发
布、删除该负面信息为由勒索公私
财物的，仍然构成敲诈勒索罪。

八、诽谤信息被转发
达500次可判刑

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
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
击、浏览次数达到 5000 次以上，或
者被转发次数达到 500 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46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转
发者本人转发次数达到 500 次，即
使不是信息的第一发布者，也要承
担责任。

九、提供资金技术
支持等帮助以共同犯罪
论处

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
营等犯罪的共同犯罪内容，规定明
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
衅滋事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
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
论处。如果对他人犯罪活动不明知
的，即使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也
不构成犯罪。

十、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
活动，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例如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对
于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
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
的，解释规定应当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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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欠我一笔钱，可是因为
种种原因，我手上只有一张欠条
的传真件，并没有原件。因为当
初欠条是他写好传真给我的，我
认识他的字迹，应该是他本人书
写的。

请问律师，传真件的欠条在
法律上有无效力？如果他否认欠
钱，我该怎么办？ ——庄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孟洪祥
在司法实践中，并未一概否

定传真件的法律效力。但传真件
的法律效力需要视具体情况而
定。一般以下几种情形下传真件
具有法律效力：

1、当事人认可传真件的内
容；2、传真件中所表述的内

容，能够被其他书面证据 （文
件、信函及电子邮件）所佐证，
或被有关事实所佐证；3、传真
件上面有发出方传真机的号码和
发出日；4、发出传真件的一方
保留了发出凭证。

按照庄先生的情况而言，如
果传真欠条无法确认由欠款者
本人所写或者对方否认证据
效力，那就必须有其他证据
作为佐证，如：欠款事实录
音、银行划款记录、相关证
人证言。当传真件和其它的
证据结合起来，形成证据锁
链，就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因此，建议庄先生多收集能佐证
欠条的相关证据。

只有欠条传真 能否要回欠款

刘某受王某雇用，替张某搬
运一批材料。在运到目的地搬运
下车时，不慎被一个金属零件砸
到头部，现在正在医院治疗。

请问律师，发生这样的事故，
刘某的医药费用等损失应由谁支
付？ ——高先生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杨亚杰
刘某因受王某雇佣，为其付

出劳务，并在雇佣劳动中受伤，因
此刘某的医药费用应当由王某支
付。如果刘某本身对事故的发生
具有过错，则可适当减轻雇主王
某的赔偿责任。

替人干活受伤 赔偿责任谁担

我们公司与另一家公司签订
了一份供货合同，但在供货期
间，货物的品质常常不能达到我
们当初要求的标准，双方就赔偿
事宜也一直在反复磋商。

现在我们想单方面终止这份
合同，理由就是供货品质不符合
要求，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这
样做，会不会反而被对方告违约？
应该如何操作？ ——宋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孟洪祥
宋先生若能证明货品质量不

符合合同约定的具体要求，他可
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如货品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情形相当严重，完全不能达
到 当 初 签 订 供 货 合 同 之 目
的，他有权要求单方面解除或
者终止合同。当然，宋先生必须
保留相关的证据。

提前终止合同 询问如何操作

我是一家小企业的负责人，
我们有一辆车。隔壁一家小企业
的负责人跟我很熟悉，他以前偶
尔会向我借车使用，现在他提出
需要更频繁地借用我的车，为此
愿意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

我想和他签订一份免责协
议，就是说如果他用车时发生事
故，一切赔偿责任都由他和他的
企业承担。

请问律师，这样的协议是否
有效？ ——龚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孟洪祥
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意

志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根据其
自由意志订立合同，但合同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强制性规
定。《侵权责任法》规定：“因租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
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

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
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也
就是说，龚先生和租车人签订的
协议，对他们双方来说是有效的，
但一旦发生事故，对外则应依照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责任。

一般情况下，车辆的使用人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龚先生只有
在“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
下才承担责任。

这里所谓的“过错”是指龚先
生明知对方无驾照、醉酒，仍将车
借给对方，或者明
知车辆有故障或者
其它安全隐患，仍
将车出借等情况。

借车约定免责 是否具有效力

我在车间上班时弄伤了手，
导致左手部分机能无法恢复正
常。现在公司承担了我的医疗费
用，出院后让我在家休养了三个
月，公司也给了我这三个月的工
资。但三个月后我的合同正好到
期，这时公司就以合同到期为由
不再发给我工资了。

请问律师，公司的做法是
否 合 法 ， 法 律 对 工 伤 的 医 疗
待 遇 和 合 同 问 题 是 如 何 规 定
的？ ——肖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孟洪祥
肖先生工作中所受到的意外

伤害属于工伤，他首先应去劳动
保障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并进行
工伤鉴定，只有经合法程序之后，
才能对他工伤伤情所需的护理和
误工等问题作最后确认。

同时，肖先生应享有工伤待
遇，相应的劳动合同作相应的顺
延。因此，公司是违法解除了与
肖先生之间的劳动合同，须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工伤解除合同 是否符合法律


